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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提升水泥产品质量规范水泥市场秩序的意见
 

国市监质监发〔2021〕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委、厅）、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局）、商务厅（局、委）、直属海关、知识

产权局：

水泥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推动水泥行业高质量发展，对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

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绿色低碳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水泥行业总体发展良好，但也要看到，水泥行业产能过

剩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批小建大、假冒伪劣、山寨名牌、工程检验报告造假等非法

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部分地区存在的产业政策执行不到位、相关单位责任意识不

强、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为贯彻落

实国务院部署，强化水泥市场秩序治理，推动水泥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化解过剩产能、严禁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规范

行业有序发展，推动绿色智能制造和产品升级，有力有序有效治理水泥市场秩序，

推动水泥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突出问题重点突破，标本兼治，有效开展水泥市场秩序治

理。

坚持政策牵引。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环保、质量、能耗等强制性标准规范要

求，健全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推动水泥行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统筹协调。发挥部门合力，创新工作机制，加强行业管理、质量监管、环

保检查等措施的协同。

（三）主要目标。2021年，打击一批违法违规建设、生产销售和使用行为，强

化对水泥行业全面排查治理。2023年底前，水泥市场秩序得到有效治理，假冒伪

劣、无证生产、工程检验报告造假、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2025年底

前，企业产能利用率基本回到合理区间，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明显提升，质量水平

和高性能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

二、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四）推动水泥产业现代化。充分发挥大型骨干企业在环境保护、智能工厂、

绿色生产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水泥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发展特种水

泥，实现服务型制造。鼓励行业优势企业采取多种兼并重组模式，整合资源，依法

提高产业集中度。

（五）坚决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材

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4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6部门《关于

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7〕30

号），严防落后产能死灰复燃，鼓励粉磨企业按照减量置换原则实施转型升级。严

禁新增产能，严格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

法》，用于建设项目置换的退出产能在建设项目投产前须关停并完成拆除退出；强

化社会舆论监督，对于产能置换公示期接到的意见，要认真调查核实；召开听证会

的，要充分研究听证意见，对接到的意见依法处置。

（六）强化进口水泥检验监管。完善进口水泥海关检验检疫要求，强化进口水

泥法定检验，严格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实施检验监管。研究推动将进口水

泥熟料列入法定检验目录，保障进口水泥及熟料质量安全，促进优质产品进口。

三、进一步规范水泥生产

（七）严格行业规范公告和相关许可管理。完善水泥行业规范公告管理，试行

企业诚信自我声明。严格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不得受理、审批违规新增产能

生产项目的生产许可申请；对于因产能置换、兼并重组发生变更的项目，应当注销

或变更原生产许可证后重新申请；对于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中发现不符合生

产许可证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依法严肃处



理，并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格水泥行业排污许可管理，排污单位应

当依法申请排污许可证，未获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八）推动常态化错峰生产。严格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

步做好水泥常态化错峰生产的通知》（工信部联原〔2020〕201号）要求，推动错峰

生产地域和时间常态化，实施跨省、跨区域错峰生产联动机制。通过合理缩短水泥

熟料装置运转时间，有效压减过剩产能，减轻采暖期大气污染。对于不执行行规行

约、不守信、不开展错峰生产的企业，必要时进行约谈；情节严重的，限制其生产

线作为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九）建立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相关行业协会要探索建立水泥及熟料质量可追

溯机制，鼓励各大型骨干企业先行先试，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物联网等手段，对

水泥及熟料从生产到消费市场实施精细化管理，跟踪、记录水泥及熟料生产、流

通、使用全链条质量安全信息，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十）加强水泥标准砂管理。进一步加强水泥强度检验用标准砂的生产、经销

和监督管理，严禁非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定标准砂生产单位生产标准砂，严禁非工业

和信息化部指定单位销售标准砂。

四、建立安全有序的市场秩序

（十一）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各地有关部门要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

求，组织开展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监督检查；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尤其是

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建材市场和商店的监督抽查，扩大覆盖面、增加频次，对不合

格产品和企业要实施跟踪抽查，重点抽查氯离子、强度、水溶性铬（Ⅵ）等安全指

标。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要依法责令企业停止生产、销售，并限期整改；

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十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大对《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反垄断法》的宣传解读力度。深入贯彻落实《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专

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等办案规范，加大对商标、专利侵权行为的打击力

度。充分运用驰名商标保护手段加大对知名品牌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将他人注册

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反不

正当竞争法》严格查处。对企业存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的，

依照《反垄断法》严肃查处。水泥行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

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申报，未经申报不得实施集中。

（十三）促进散装水泥流通规范有序发展。合理布局散装水泥设施，加强散装

水泥物流装备建设，提高散装水泥及预拌制品清洁运输水平。水泥生产企业建有中

转库的，要严格管理，不得混装其他企业散装水泥。禁止各类销售、储运、运输企

业中转库包装散装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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